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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行政院92.5.7院授研管字第09200104262號函頒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 
二、範圍 
（一）對象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暨省市政府、縣市政府等及其所屬機關、學校、行政法人與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總統府、行政院以外各院及所屬機關，得參酌本計畫自訂資訊作業實施計畫或準用本計畫。 

（二） 資訊系統 
1.   公文資訊系統包括公文製作、公文電子交換、  公文管理及檔案管理等。 
2.   行政資訊系統如人事管理系統、事務管理系統、人民陳請案件管理等，原有公文直書列印者應改為橫書。 
3.   業務電腦系統如戶政資訊系統、訴願系統等，原有公文直書列印者應改為橫書。

三、目標 
落實各機關依據公文橫式書寫推動方案，完成修正相關資訊作業，並於94年1月1日實施公文橫式書寫。     
四、重點工作項目 
（一）修正文書處理手冊 
（二）修正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三）修正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等相關作業規定。 
（四）辦理公文橫式書寫推廣說明及示範觀摩座談會。 
（五）推動各機關辦理相關資訊系統更新、測試及輔導上線。 
（六）落實各機關實施公文橫式書寫管考作業。    
五、實施方式暨推動時程 
（一）修正相關法令、手冊及電腦化作業規範 

修正文書處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等相關作業規定，行政院秘書處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應於93年6月底前完成修訂；各機關自行訂定之相關作業規定及電腦化作業規範，應於93年7月底前完成修訂。 

（二）成立督導小組及資訊作業小組 

行政院秘書處與行政院研考會應於93年7月中旬前，會同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成立推動公文橫式書寫資訊作業督導小組（以下簡稱督導小組），督導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暨省市政府、縣市政府（以下簡稱推動機關）推動橫式書寫相關資訊作業，小組召集人由行政院研考會指派副首長擔任，副召集人由行政院秘書處派員擔任， 

各推動機關應於93年7月底前，由本機關文書、資訊、檔案、研考相關人員及所屬機關成立公文橫式書寫資訊作業小組，辦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公文橫式書寫資訊作業之推動，本資訊作業小組得納入各機關公文橫式書寫推動方案工作小組辦理。 

（三）辦理推廣說明會及示範觀摩座談會 

1.   行政院研考會應於93年7月15日前，針對各推動機關之文書、資訊、檔案及研考人員，辦理資訊作業說明會，並於93年7月底前辦理分區說明會。 
2.   各推動機關應於93年8月底辦理所屬各級機關推廣說明會。 
3.   督導小組應於93年11月底前，辦理示範觀摩座談會及記者會說明。 
（四）更新相關資訊系統 
各機關應依據新修正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等相關規定，更新公文資訊系統、行政管理系統及業務電腦系統，完成機關公文橫式書寫資訊作業相關配合事項；實施時程如下： 
1.  行政院研考會應於93年8月底完成文書編輯製作元件系統及跨機關公文資訊系統（如基層機關學校案公文交換系統、公文閘道系統等系統）更新。 
2.  各推動機關應於93年9月底完成跨機關公文資訊系統（如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跨機關公文管理整合系統）系統更新，並辦理系統測試及使用端系統更新、人員訓練。行政資訊系統及業務電腦系統如有公文直書列印者應改為橫書（含各項申請單、證書、證照等），各機關應於93年10月底前完成系統更新，並辦理系統測試及使用端系統更新、人員訓練；無法於上述時程完成之機關，應研擬具體實施計畫報上級機關核備。 
3.  各機關應於93年11月底前，完成修正機關相關資訊系統並辦理系統測試及使用端系統更新及人員訓練；無法於上述時程完成之機關，應研擬具體實施計畫報上級機關核備。 
（五）細部工作項目與分工表如附表。            
六、經費 
（一）行政院研考會主辦之公文資訊系統與督導小組辦理之公文橫式書寫相關事項所需經費，於行政院研考會年度相關預算科目執行。 

（二）各推動機關辦理跨機關相關資訊系統更新與推動所屬機關公文橫式書寫相關事項所需經費，於各推動機關年度相關預算勻支或由系統各使用機關共同分攤。 

（三）各機關辦理相關資訊系統更新、訓練推廣等經費，於機關年度相關預算勻支。            
七、其他 
（一）為落實計畫目標，如期完成全面實施公文橫式書寫，各推動機關應配合辦理實施進度追蹤作業。 

（二）本計畫未盡事宜，得視需要修正或補充之。  
附表　細部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工作項目 
	細部工作項目 
	主辦機關 
	時程 

	(一) 修正文書處理手冊 
	1. 修正文書處理手冊條文內容及公文書格式範本 
2. 文書處理手冊條文內容及公文書格式範本專家意見徵詢 
3. 配合行政院研考會辦理各推動機關文書手冊修正說明會 
4. 完成文書手冊修正 
	行政院秘書處 
	93.5.31　 
93.6.11 
93.6.16 
93.6.30 

	(二) 修正文書與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1. 配合公文程式條例及文書手冊研擬電腦化作業規範條文內容及電子公文格式修正草案 
2. 辦理公文廠商技術座談會 
3. 辦理各推動機關規範修正說明會 
4. 完成文書與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修正 
	行政院研考會 
	93.5.31 
   
93.6.8 
93.6.16 
93.6.30 

	(三) 修正機關檔案管理電腦作業實施要點等相關作業規定 
	1. 修正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2. 修正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 
3. 修正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等規定。 
4. 制訂檔案管理相關配合機制與處理原則 
5. 配合辦理各推動機關檔案管理相關作業規定修正說明會 
6. 完成檔案管理相關作業規定修正 
	行政院研考會（檔案管理局） 
	　　

　

　

93.6.16 
93.6.30 

	(四) 辦理推廣宣導說明會 
	1. 辦理各推動機關文書、資訊、檔案及研考人員作業說明會 
	行政院研考會  
	93.7.10  

	
	2. 預定辦理北、中、南、東十場分區說明會 
	行政院研考會 
	93.7.31   

	  
	3. 各推動機關辦理所屬各機關（構）、學校推廣說明會 
	各推動機關 
	93.8.31 

	
	上述說明會重點包括推動方案及本計畫相關事宜說明，文書、檔案相關作業規定修正、電腦化作業規範修正說明、研考會文書編輯系統公文製作軟體元件說明及展示等
	  
	  

	（五）修正各推動機關自訂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相關作業規定及資訊化作業規範。 
	1.各推動機關配合公文程式條例、文書檔案相關手冊要點及電腦化作業規範，修正機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及相關作業規定修正及相關資訊化作業規範 
2. 辦理所屬機關相關作業規範修正說明會 
3. 辦理與相關資訊廠商技術座談會 
4. 完成機關資訊作業規範修正、及相關作業要點內容修正 
	推動機關 
	93.7.31 

	（六）更新相關資訊系統 
	1.行政院研考會辦理部分： 
(1)文書編輯製作元件系統更新、測試 
(2)辦理製作元件系統廠商推廣訓練 
(3)基層機關學校案公文交換系統更新、測試 
(4)公文閘道系統更新、測試 
(5)辦理公文交換系統廠商系統整合訓練 
(6)基層機關公文整合系統更新 
(7)辦理基層機關公文整合系統使用端系統更新 
(8)基層公所行政資訊系統更新、測試 
(9)辦理基層公所使用者端系統更新 
(10) 其他資訊系統更新（如監察案件管理系統、組織案件管理系統） 
	行政院研考會 

  
  
  
  
  
  
  
  
  
	  
93.6.30 
93.9.30  
　

93.9.30 
93.8.31 
93.9.30 
93.9.30 
93.11.30 
93.9.30 
　

93.11.30 
93.10.31 

	
	
	
	

	
	2.各推動機關負責部分： 
(1) 跨機關公文資訊系統（如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跨機關公文管理整合系統）系統更新 
(2) 各跨機關行政資訊系統、業務電腦系統如有公文直書列印者應改為橫書（含各項申請單、證書、證照等），系統更新 
(3) 辦理系統測試 
(4) 辦理使用端系統更新、人員訓練 
	各推動機關 
	  
93.9.30 
  
93.10.31 
  
93.11.30 
93.12.20 

	
	3.各機關負責部分： 
(1)完成修正機關公文相關資訊系統（包括：公文製作、公文管理、檔案管理及更新公文交換前置處理器程式） 
(2)更新行政資訊系統、業務電腦系統程式 
(3) 辦理系統測試 
(4)使用端系統更新及人員訓練。 
	各機關 

    
  
  
  
  
	  
93.10.31 
  
93.10.31 
93.11.30 
93.12.20 

	（七）公文橫式書寫系統測試 
	1.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測試 
（由行政院研考會與各推動機關，每周至少進行三次對測） 
	行政院研考會及各推動機關 
	93.10.31 

	
	2.各推動機關自行開發公文交換系統測試（分別測試，每周至少進行二次） 
	各推動機關及所屬機關 
	93.11.20 

	
	3.各機關自行開發相關資訊系統自行辦理系統測試 
	各機關 
	93.11.30  

	（八）辦理示範觀摩座談會及記者會說明 
	1. 研擬示範觀摩記者會工作計畫 
2. 辦理委外作業 
3. 收集過去公文演進相關文獻資料提供示範觀摩展示 
4. 辦理公文橫式書寫電子化成果展示 
	行政院研考會主辦，督導小組相關機關協辦 
	93.11.30 

	（九）落實全面實施公文橫式書寫管考作業 
	1. 研擬公文橫式書寫管考計畫及開發管考填報系統 
	行政院研考會 
	93.7.10 

	
	2. 辦理推動機關公文橫式書寫管考填報系統訓練 
	行政院研考會及各推動機關 
	93.7.31 
  

	
	3. 各推動機關每月十日前提報完成公文橫式書寫系統轉換執行情形 
	各推動機關 
	93.8起 

	
	4. 彙整各推動機關相關作業執行情形提報行政院會 
	行政院研考會 
	93.7 
93.10 
94.1 






Copyright © 2004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版權所有

更新日期：[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